
江苏省困难家庭儿童重特大疾病

慈善救助实施意见（修订）

（征求意见稿）

为更好地发挥慈善救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积极作用，切实缓解我省困难家庭重特大疾病患儿的医疗费用负担，促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结合我省实际，现就健全困难家庭儿童重特大疾病慈善救助制度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政府救助、社会扶助和家庭自救相结合的方针，在用足、用好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政策的基础上，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整合慈善资源，建立符合我省省情的政府支持、社会参与、慈善组织运作的困难家庭儿童重特大疾病慈善救助运作机制。

二、救助原则

属地管理；
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三）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以收定支。

三、资金筹集

（一）财政预算资金；
（二）福利彩票公益金；

（三）慈善组织募集的善款；

（四）其他合法来源。

四、救助对象

具有本省户籍、18周岁以下（含18周岁）、患重特大疾病、参加基本医保的下列对象可以申请救助：

孤儿（含弃婴）；
监护人缺失儿童；

（三）监护人无力履行监护职责儿童；

（四）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支出型困难家庭中的儿童；

（五）其他符合救助条件的重病困境儿童。

五、救助病种

（一）儿童血液病；

（二）先天性心脏病；

（三）尿毒症；

（四）恶性肿瘤；

（五）个人年度累计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超过当地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罕见病。

六、救助标准

根据受助患儿家庭经济状况对个人医疗费用自负金额分类给予资助。其中，医疗费用自负金额是指个人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住院和门诊总费用扣除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及其他社会救助等余下的金额。

1、孤儿和父母监护缺失患儿、特困人员中的患儿医疗费用自负部分由省、市、县（市、区）慈善救助资金资助60%，但不超过设定的救助上限。其中，省级慈善救助资金救助自负部分的42%，市、县（市、区）慈善救助资金救助自负部分的18%。省级慈善救助资金年度救助上限为10万元；进行骨髓移植、器官移植等重特大手术的患儿，经申请报批后，当年度救助上限为20万元。

2、父母无力履行监护职责的患儿和低保家庭患儿医疗费用自负部分由省、市、县（市、区）慈善救助资金资助50%，但不超过设定的救助上限。其中，省级慈善救助资金救助自负部分的35%，市、县（市、区）慈善救助资金救助自负部分的15%。省级慈善救助资金年度救助上限为8万元；进行骨髓移植、器官移植等重特大手术的患儿，经申请报批后，当年度救助上限为15万元。

3、低保边缘户、支出型困难家庭中的患儿和其他符合条件的重病困境儿童医疗费用自负部分由省、市、县（市、区）慈善救助资金资助40%。其中，省级慈善救助资金救助自负部分的28%，市、县（市、区）慈善救助资金救助自负部分的12%。省级慈善救助资金年度救助上限为6万元；进行骨髓移植、器官移植等重特大手术的患儿，经申请报批后，当年度救助上限为12万元。

（二）市、县（市、区）慈善救助资金年度救助上限由各地根据当地资金募集情况，参照省级救助资金上限制定。当年度救助金额达到救助上限后，本年度剩余费用不再接受救助申请，但可参加下年度的救助申请。

（三）各医疗机构应积极支持儿童重特大疾病慈善救助工作，优先选择基本医保目录内安全有效、经济适宜的诊疗技术和药品、耗材，科学控制医疗费用。

七、组织运作

（一）省级贫困家庭儿童重特大疾病慈善救助资金由财政预算、慈善募集款、福彩公益金按5∶3∶2比例投入，在省慈善总会设立专门账户，专款专用。各地困难家庭儿童重特大疾病慈善救助资金组成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而定，一般采取由财政预算、慈善募集款、福彩公益金按比例投入，建立困难家庭儿童重特大疾病慈善救助长效机制。

（二）政府履行管理职责，并委托慈善总会具体组织实施。

（三）患儿应在户籍所在地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对特殊情况确需异地转诊的，按医保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四）慈善救助费用由县（市、区）慈善总会将应由困难家庭儿童重特大疾病慈善救助资金支付的医疗救助费用拨付给受助儿童或其监护人。其他医疗费用由患儿家庭自行支付。
县（市、区）慈善总会按规定向省、市级慈善总会申请补助。经审批后，省、市级补助资金按承担比例直接拨入县（市、区）慈善总会账户。

八、保障措施

（一）组织领导

建立“政府支持、社会参与、慈善组织运作”的工作机制，省级成立由省政府分管领导牵头，省民政厅、财政厅、卫生健康委、医疗保障局、省慈善总会负责同志参加的协调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各部门责任。下设办公室和专家组，研究和协调儿童大病慈善救助制度与基本医保制度、大病保险制度、医疗救助制度的衔接。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和领导，定期召集相关部门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的相关问题。

（二）部门分工

各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各负其责，共同抓好落实。

民政部门牵头研究建立完善困难家庭儿童重特大疾病慈善救助有关规章制度，编制救助基金预算，协调慈善会受理救助申请、审批和救助资金的审核拨付，接受审计部门的审计和社会监督。履行儿童救助保护和困境儿童救助职责，资助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儿童参保。及时将困难家庭患儿身份信息推送医保部门和卫生健康部门。
财政部门指导有关部门研究制定贫困家庭儿童重特大疾病慈善救助资金的管理办法。省级财政部门在省级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专项资金统筹安排慈善救助资金，市、县（市、区）财政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落实相关资金。

卫生健康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研究确定大病种类。进一步落实困难群体在医保定点医院住院“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等政策，指导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制定医疗救助服务的各项管理制度，按照相关病种临床路径要求，规范临床诊疗行为，持续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医疗保障部门负责困难家庭儿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服务管理，落实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政策，做好与慈善救助政策的衔接，加强对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结算费用的监管。

省慈善总会配合省级民政部门制定困难家庭儿童重特大疾病慈善救助实施细则。各地慈善（总）会负责募集社会各界善款，具体组织实施困难家庭儿童重特大疾病慈善救助工作，包括受理救助申请、公示、审批和救助资金的审核拨付等，接受审计部门的审计和社会监督。

（三）资金管理

各地慈善总会对慈善救助资金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各地慈善总会定期公布资金使用情况，自觉接受审计部门的审计和民政、卫生健康、财政、医疗保障局以及社会各界的监督。

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为5年。《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民政厅等部门江苏省贫困家庭儿童重大疾病慈善救助实施意见的通知》（苏政办发〔2010〕91号）同时废止。



